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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催生世界一流的大學，已為現階段高等教育積極追求的目標之一，行政院業將「頂尖大學及研究中心計畫」納入新十大建設，並籌編特別預算五年五百億元，希望未來十年，能有1～3所大學擠入世界一流大學排名前100名。

衡酌我國大學一直無法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大學的財力、師資、設備都無法達一定規模與效率，使得教學研究能量及水準，無法充足提升；另一因素則為，公立大學一如公務體系，缺乏競爭與創新壓力，僵化的制度，使得內部組織、人才任用、財務運作、行政決策等都無法靈活調整因應。因此，透過「頂尖大學及研究中心計畫」，據以鼓勵大學整併資源、擴大規模，並進行體制的改革，採取公教分離，以行政法人的方式運作。在大學規模化與體質改造的同時，配合政府資源的投入，產生相加相乘效果，使該大學有最充足的財務支援，有最大幅度的學術自由與自主經營決策，提升研究能量，相信按部就班，邁入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將指日可待。

或許學校教職員對國立大學改制行政法人仍有若干顧慮，茲就相關問題說明如下，或可解除心中之困惑及擔憂。

一、何謂「行政法人」？

（一）行政法人，指除國家、地方自治團體外，為履行國家特定公共任務，由政府依法律規定設立具公法性質之法人。

（二）行政法人化係行政院推動政府組織改造、提高政府施政效能，所規劃研擬的策略之一。其創設之理由係因國家不再堅持「集權」，不再堅持所有國家任務都必須由自設的機關組織負責不可，而朝「分權」的方向發展，將部分國家任務移轉由獨立之組織體負責。其在法律上之意義，係指於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外，另設具有獨立法律人格之組織體負責，再由該法人替國家分擔特定公共任務的履行，可使公共任務之執行更有效率。
二、國立大學「行政法人化」的理由為何？

（一）目前國立大學因係教育部所附屬，必須受限於政府機關之人事、會計、預算、審計、採購等各種法令限制，影響大學學術發展及競爭力。例如：學校用人必須依照公務人員等相關法令，無法彈性進用學校所需之人才，對於擬聘之國外大學知名教授，亦無法提供較高之薪資待遇，致影響大學延攬人才，有礙學術發展。此外，預算必須每年編列，無法配合校務發展長期規劃。大學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購買儀器設備或進行建築工程，仍必須依採購法規定辦理，致產生諸多困擾並延誤時效等問題。

（二）目前我國國立大學法律定位不明，雖有憲法保障學術自主，但在體制上仍屬教育部附屬學校。參考國外大學之法律定位，德國和法國國立大學均為公法人，實施歷史已久；美國屬聯邦制度，由各州自行立法，因此各州州立大學之設計，各有其特色，惟其法律定性亦為法人；鄰近的日本亦於二○○四年全面施行國立大學法人。可見，國立大學法人化為世界先進國家之趨勢。
三、國立大學校院「行政法人化的內涵」如何？

國立大學改制行政法人，係在保障大學學術自主，提供大學另一種更有彈性、更自主、更有利卓越發展之環境。
（一）專業董事會取代教育部行政監督：

董事會設計之目的在使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具有外部開放性、容納校內外專家學者與社會人士，對學校管理與發展提出諮詢及建議，一方面使大學因社會參與而不至於封閉，他方面可由外部社會菁英參與管理監督之模式，代替現行由教育部直接監督大學之機制。

（二）用人之彈性與教師待遇之放寬：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但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仍必須訂定嚴謹之人事管理規章，經公開之程序聘任，而非校長可逕自派任。國立大學改制行政法人，得使大學更有彈性的進用人才，但仍須透過校內程序，訂定合理之人事管理規章。大學教師之薪資，亦得視教學研究成果及潛力，額外支給。

（三）採購法之適用：

為使學校採購上更具彈性，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之採購程序由教育部會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定之，不受政府採購法之限制。

（四）財產、土地設施之歸屬及監督：

有關國立大學行政法人化後，其財產、校地、財務等問題，教育部必將與審計部、主計處、國有財產局等有關單位協商，訂定嚴謹合理之監督機制，絕不可能任由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自行處分或掏空校產。國立大學改制行政法人，其教學研究發展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及以政府機關補助經費所取得或購置之土地、設施等財產，仍屬公有財產。但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以其自籌經費購置之自有財產，應賦予其自行管理、處分及運用之權責。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可無償管理使用公有不動產。如擬價購(並未限以當期公告現值)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自有不動產，需經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同意，並報教育部核准。

四、行政法人後，是否會影響現有學校教職員工權益？

（一）國立大學改制為行政法人前已進用之編制內依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之任用人員，於改制法人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繼續任用者，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仍分別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相關法令辦理（而非外傳五年結算年資），其人員身份仍予以保障，不因移轉行政法人有所影響，現職人員毋須惶恐焦慮。移轉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繼續任用者，亦得隨時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惟不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慰助金，如退休後擬繼續擔任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職務，則改依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二）現行編制內人員，於行政法人化後不願隨同移轉者，得於改制法人之日依公務人員、教育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或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且退休或資遣後尚得改依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之人事管理規章繼續予以進用。
五、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與現行國立大學有何差別？

	
	現行國立大學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

	一、法律地位
	不具獨立法律人格，為隸屬教育部下之高等教育機構
	擁有獨立法律人格之組織體。

	二、與教育部之關係


	教育部得對大學為行政監督，對於學校事項得以令、函指示方式介入。
	教育部僅能依據法律及法律授權之命令對大學進行合法性監督。

	三、董事會之設置
	無。由教育部直接管理學校。
	由教育部自學校校務會議推薦之人選及校外夙孚眾望之人士中選聘組成董事會。由大學人及校外專業人士自行管理大學，取代教育部以行政機關直接管理學術教育之模式。


	
	現行國立大學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

	四、校長產生方式
	由學校及教育部分二階段遴選，時傳出選舉惡質文化進入校園，影響校內和諧，並導致校長有責無權、無法有效領導校務發展等問題。
	由董事會遴選適當人士並聘任之。校長對董事會負責，並於職權範圍內對外代表大學。

	五、教師待遇
	依教育部規定之標準支給
	由學校自訂人事管理規章，並視教師之教學研究成果或潛力，訂定支給標準。但原已進用編制內教職員工隨學校改制行政法人辦理移轉者，仍係依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相關法律支給。

	六、校內單位設置
	校內單位之設置必須經教育部核准
	學校自行決定設置之單位並報董事會核備。

	七、職員任用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規定進用
	得進用不具公務人員資格者，並自定人事管理規章。

	八、經費補助
	各國立大學補助經費項目由教育部列於年度預算書中，並應經立法院審議。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之補助預算以總額方式編列，且為大學學術長期發展規劃之需要，得與教育部簽訂長期補助契約。

	九、經費運用
	除自籌經費外，適用預算法、決算法、會計法、審計法之規定
	得自訂相關經費收之之財務處理規定，並受監督。對外公開之財務報表，應委請合格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十、採購
	無論以自籌或政府補助經費辦理採購，均適用政府採購法。（僅捐贈除外）
	採購程序由教育部會同公共工程委員會定之，得不受政府採購法之限制。

	十一、財產
	學校校產為國有，大學僅為管理機關，非所有權人。
	原使用之國有財產，仍屬國有。但以自有收入所購置者，則屬學校自有財產。


六、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設董事會，董事會權限為何？ 

（1） 由大學人員及校外專業人士自行管理大學，取代教育部以行政機關直接管理學術教育之模式。透過由教育部自學校校務會議推薦之人選及校外夙孚眾望之人士中選聘組成董事會之機制，使各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具有外部開放性，容納國內外專家學者與社會人士之意見，對學校管理與發展提出建議，得使大學因社會參與受到外來刺激而不至於封閉，達成積極回應社會需求及符合學術潮流趨勢之目標。

（2） 因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具有國家賦予之公共任務，且國家仍對其有經費補助之義務，董事會之成員自應由政府遴選組成，惟基於尊重校園民主，董事會之成員由學校校務會議推薦之代表及校外聲望卓著人士中遴選組成之。董事將經審慎之程序，遴選出智慧、能力、品德兼備之公正人士，期引導大學邁向卓越、提昇國際競爭力。

（3） 董事會之職權主要在校長之遴選與學校之經費財務管理層面，至有關校內之組織規程、重要章則之訂定、預算決算之審議及校務發展計畫等重要事項，仍由校務會議議決。

七、政府是否藉著將國立大學改制行政法人，擺脫對國立大學經費補助的責任？

政府現行對國立大學之補助係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之規定，且補助方式及額度分配等已行之多年，且有一定之制度可循。改制行政法人後，並不會因此免除補助之責任，更有進者，為大學學術長期發展規劃之需要，教育部得與行政法人國立大學簽訂一年以上長期撥款補助契約，作為每年編列預算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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